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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转发云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代病例防控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州卫生健康委、州公安局、州民政局：
现将《印发云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代病例防控指南（试行）的通知》（云应疫明电发〔2020〕12号）转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遵照执行，及时发现和报告病例，切实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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